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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新桥街道办 指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办事处 

本项目/募投项目 指 
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续发） 

本期债券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实施方案》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实施方

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财务评

估咨询报告》 

《评级报告》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有限公司 

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函〔1988〕121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209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 

厅字〔2019〕33 号文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1〕61 号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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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

期） 

—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产业园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 

之 

法律意见书 

（2026）广和专字第 0326 号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深圳市

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之约定，本所指

派陈秀盈律师、杜珊律师对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国发〔2014〕43号文、财预

〔2015〕225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厅字〔2019〕33号文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

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

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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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

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

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

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

行人、项目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

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

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

行人、项目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作判断。本所谨假设发行人、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

已向本所全面、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并向本所提供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

言，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完整的、准确的，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中提供的材

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其正本与副本、原件与复印件一

致，所有文件上的签字、签章和图章均真实。本所同意将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

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

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

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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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查，不对有关信用评级、资金平衡方案、财务评估报告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资金

平衡方案、财务评估报告、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

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

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法律意见书 

 

 

 

第 4 页 

一、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的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深圳市人民

政府，发行金额为 700 万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宝安区 2024 年

新桥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本项目包括

20 个子项目，分别为： 

序号 子项目名称 

1 新桥街道庄南路（上南大道—恒芳路）新建工程项目 

2 新桥街道丰达二路（规划一路—新仁路）新建工程项目 

3 新桥街道丰达三路（新荣路—新仁路）新建工程项目 

4 新桥街道新和大道四季名苑人行天桥新建工程 

5 新桥街道岗仔永利达边坡等 3处边坡治理工程 

6 新桥街道新仁路（新玉路—新桥河北侧）新建工程 

7 新桥街道新荣路（新玉路—新桥河北侧）新建工程项目 

8 广深高速新桥立交周边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工程 

9 新桥街道洋下大道（瑞民路—新顺路）新建工程 

10 新桥街道瑞民路（洋下大道—四号路）新建工程 

11 新桥街道创成路（鞍山三路—万丰中路）新建工程 

12 新桥街道中心路（清平古墟段）人行天桥新建工程 

13 新桥街道洪田火山公园西侧边坡治理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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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桥街道新桥第三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15 新桥街道甘霖路（庄村路—上南大道）新建工程 

16 新桥街道甘霖路（洪田路—上南大道）新建工程 

17 新桥街道升光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18 新桥街道上高坡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19 新桥街道象山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20 新桥街道桥兴路（新沙路—上南大道）新建工程 

本次发行债券用于新桥街道丰达二路（规划一路-新仁

路）新建工程、新桥街道丰达三路（新荣路-新仁路）新建工

程、新桥街道中心路（清平古墟段）人行天桥新建工程、新

桥街道洪田火山公园西侧边坡治理工程、新桥街道创成路 

（鞍山三路-万丰中路）新建工程、新桥街道新桥第三工业区

周边交通整治工程、新桥街道象山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新桥街道桥兴路（新沙路-上南大道）新建工程、新桥街道新

和大道四季名苑人行天桥新建工程等 9 个子项目。 

根据《预算法》、国函〔1988〕121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相关

规定，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

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额度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区

2026 年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为 39.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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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的主体资格；（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

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内。 

二、项目主体 

（一）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募投项目主管单位为深圳市宝

安区新桥街道办，项目具体由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办负责

前期工作及后续项目施工建设等工作。 

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

（https://www.cods.org.cn/）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

站之新桥街道办机构概况公示信息，新桥街道办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11440306MB2C20305X，机构类型为机关，机构地址

为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中心路 239 号。 

（二）主体资格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之宝安

区新桥街道办事处公示信息（http://www.baoan.gov.cn），

新桥街道办的主要职责包括“（十一）参与城市建设、更新

改造；实施土地整备工作；指导辖区物业行业管理工作。”

以及“（十七）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新桥街道办是依法有效

存续的机关法人；（2）项目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

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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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桥街道庄南路（上南大道—恒芳路）新建工

程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起点为规划恒芳路，终点接

上南大道，道路全长约 873 米，红线宽 10～18 米，双向两车

道，设计速度 3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拆除现状路面及构筑物，根据设计

标高要求对现状场地进行土石方开挖，新建机动车道、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绿化带，对红线范围内的乔木进行迁移，

对地基承载力不足区域进行软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

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缆线型管廊、多功能智能杆、燃气

等），并配套建设边坡，对影响建设的电力、通信管线进行

迁改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资料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编号 

1 
《关于新桥街道庄南路（上南大道—恒

芳路）新建工程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1〕41号 

2 

《关于新桥街道庄南路（上南大道—恒

芳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2〕168号 

3 
《关于新桥街道庄南路（上南大道—恒

芳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24号 

（二）新桥街道丰达二路（规划一路—新仁路）新建

工程项目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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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起点接规划一路，终点至规

划新仁路，道路全长约 504.95 米，实施长度为 371.01 米，

红线宽 15 米，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 千米/小时，道路等

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对道路承

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

套设施（给排水、电气、多功能智能杆等）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人行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绿化工程、其

他工程）、给排水工程（给水、雨水、污水）、电气工程（电

力、通信、照明）、燃气工程、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丰达二路（规划一路—

新仁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3〕6号 

2 

《关于新桥街道丰达二路（规划一路—

新仁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92号 

3 
《关于新桥街道丰达二路（规划一路—

新仁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61号 

（三）新桥街道丰达三路（新荣路—新仁路）新建工

程项目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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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起点接新荣路，终点至规划

新仁路，道路实施长约 180.34 米，红线宽 15 米，双向两车

道，设计速度 3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对道路承

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

套设施（给排水、电力、多功能智能杆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绿化工程、

道路附属构筑工程）、给排水工程（给水、雨水、污水）、

电气工程（电力、通信、照明）、燃气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及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丰达三路（新荣路—新

仁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3〕58号 

2 

《关于新桥街道丰达三路（新荣路—新

仁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93号 

3 
《关于新桥街道丰达三路（新荣路一新

仁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68号 

（四）新桥街道新和大道四季名苑人行天桥新建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位于新桥街道新和大道四季

名苑段，横跨城市主干道新和大道，桥梁主梁采用钢箱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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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桥长 52.5 米，主桥宽 5.5 米，梯道宽 3.0 米，总面积

589 平方米，主桥两端各设置一部垂直电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桥梁结构及其他附属工程（含

铺装、雨篷、栏杆、照明、给水），并对涉及的市政管线进

行迁改保护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桥梁工程、电气工程、绿化工程、

给水工程、电梯、其他工程、交通疏解工程、管线迁改工程

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新和大道四季名苑人

行天桥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167号 

2 
《关于新桥街道新和大道四季名苑人

行天桥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5〕11号 

（五）新桥街道岗仔永利达边坡等 3 处边坡治理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对新桥社区岗仔永利达

边坡、横岗下北侧外环高速西南侧边坡、沃尔沃停车场北侧

边坡共 3 处边坡进行治理，该 3 处边坡分别位于新桥社区岗

仔永利达工业园内东侧、新桥街道横岗下大街东北端、沙民

公司林坡山工业区南侧挡墙边坡旁。①新桥社区岗仔永利达

边坡：拟治理边坡长约 325 米，坡高约 8～15 米，坡度 50～

75°，治理面积约 6,015.95 平方米，采用“锚杆+格构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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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生态恢复、锚杆+格构梁+挡墙+排水系统+生态修复”

治理方案，建设内容包括表面清理、削坡开挖及回填挡墙、

格构梁、锚杆、挡土墙、挂网喷砼、排水系统以及绿化复绿

等。②横岗下北侧外环高速西南侧边坡：治理边坡长约 50米，

坡高约 5～10 米，坡度 45～80°，治理面积约 2,012.97 平

方米，采用“抗滑桩+桩间设置钢筋混土板”治理方案，建设

内容包括表面清理、抗滑桩施工、排水系统等。③沃尔沃停

车场北侧边坡：治理边坡长约 41 米，坡高约 4～8 米，坡度

50～65°，采用“挂钢筋网+喷射混凝土面层+排水系统”治

理方案，建设内容包括表面清理、挂钢筋网、喷射混凝土面

层、排水系统等支护。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边坡支护、生态修复

工程、截排水沟、其他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岗仔永利达边坡等3个

项目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180号 

2 
《关于新桥街道岗仔永利达边坡等3个

项目治理工程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98号 

（六）新桥街道新仁路（新玉路—新桥河北侧）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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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北起新玉路，南至新桥河北

侧，道路全长 436.979 米，红线宽 15 米，双向两车道，道路

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其他工程、

交通疏解等）、给排水工程（含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

工程）、电气工程（含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

燃气工程、管线改迁工程、海绵城市等。 

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包括：人行系统、交通标志、标线、

给水、雨水、污水、管廊、照明管线等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新仁路（新玉路—新桥

河北侧）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193号 

2 
《关于新桥街道新仁路（新玉路—新桥

河北侧）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220号 

（七）新桥街道新荣路（新玉路—新桥河北侧）新建

工程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呈南北走向，北起新玉路，

南至新桥河北侧，道路全长约 569.346 米，红线宽 15 米，双

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3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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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对道路承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新建树池，种

植乔木，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气、

燃气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生

态恢复工程、其他工程）、给排水工程（给水、雨水、污水）、

电气工程（电力、通信、照明）、燃气工程、海绵城市设施

等。对涉及的管线进行迁改。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新荣路（新玉路—新桥

河北侧）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305号 

2 

《关于新桥街道新荣路（新玉路—新桥

河北侧）新建工程（暂定名）规划设计

要点的复函》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宝函

〔2024〕355号 

3 
《关于新桥街道新荣路（新玉路—新桥

河北侧）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32号 

（八）广深高速新桥立交周边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沿新桥立交外环路外侧对慢

行系统进行改造，改造长度约 2.3千米，在原有基础上改建、

扩建为 1.5—4.0 米非机动车道+2 米人行道，局部优化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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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道标线，增设人行及路中车行隔离护栏，新增新玉路

灯控过街设施 2 套及对沿线生态进行恢复提升等。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改建、扩建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增设交通设施及沿线生态恢复提升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方工程、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道路附属构筑工程、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

设施工程、生态恢复工程、其他工程及施工期交通疏解等）、

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管线迁改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广深高速新桥立交周边交通安

全隐患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98号 

2 
《关于广深高速新桥立交周边交通安

全隐患治理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15号 

（九）新桥街道洋下大道（瑞民路—新顺路）新建工

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呈东西走向，西侧接规划瑞

民路，东侧与现状道路相接（紧邻规划新顺路），道路实施

全长约 108.559米，红线宽 18 米，设计速度 20 千米/小时，

双向两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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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

道，对道路承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

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气、多功能智能杆等）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绿化工程、其他工程）、给排水工程（给水、雨水、污水）、

海绵城市、电气工程（电力、通信、照明）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洋下大道（瑞民路—新

顺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10号 

（十）新桥街道瑞民路（洋下大道—四号路）新建工

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南起洋下大道，北至四号路，

道路全长 220.565 米，红线宽 18 米，设计速度 20 千米/小

时，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及非机动车

道，对道路承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完善交通安全

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气、照明）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生态恢复工程、其他工程）、给排水工程（给水、雨水、污



法律意见书 

 

 

 

第 16 页 

水）、电气工程（电力、通信、照明）、燃气工程、海绵城

市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瑞民路（洋下大道—四

号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4〕83号 

2 
《关于新桥街道瑞民路（洋下大道—四

号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16号 

（十一）新桥街道创成路（鞍山三路—万丰中路）新

建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西起鞍山三路，东至万丰中

路，道路全长 559.58 米，规划红线宽 40 米，双向四车道，

设计速度 4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健步道、生态恢复工程、软基处

理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期交通疏解、其他工程等）、

给排水工程（含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程）、电气工

程（含缆线型管廊、照明工程）、燃气工程、管线迁改工程

及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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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新桥街道创成路（鞍山三路—万

丰中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76号 

（十二）新桥街道中心路（清平古墟段）人行天桥新

建工程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采用两跨跨越次干路中心路，

总面积约 680 平方米（含主桥及梯道）。人行天桥长 58 米，

桥面全宽 8.9 米，主桥及电梯投影面积约 531 平方米；两侧

梯道均为单向设置，梯道净宽 3.6 米，占地总面积约 149 平

方米。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桥梁工程、电梯工程、照明工程、

生态恢复工程、交通疏解工程、其他工程、管线迁改工程。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中心路（清平古墟段）

人行天桥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2〕69号 

2 

《关于新桥街道中心路（清平古墟段）

人行天桥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3〕23号 

3 
《关于新桥街道中心路（清平古墟段）

人行天桥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182号 

（十三）新桥街道洪田火山公园西侧边坡治理工程项

目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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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整体采用“旋挖灌注桩+预应

力锚索”进行支护。总治理面积 3,500 平方米，其中边坡支

护面积 1,900 平方米，生态恢复面积 3,500 平方米。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1.垂直支护段设置旋挖灌注桩+预

应力锚索；2.边坡坡顶设置截水沟、跌水沟、不锈钢护栏等；

3.边坡坡面设置锚杆、格构梁，并在格构梁间填充生态袋进

行生态修复等；4.坡脚进行生态恢复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洪田火山公园西侧边

坡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2〕35号 

2 

《关于新桥街道洪田火山公园西侧边

坡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2〕37号 

3 
《关于新桥街道洪田火山公园西侧边

坡治理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2〕85号 

（十四）新桥街道第三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含银元一路、银元二路、

银元三路、银元四路、银元五路、芙蓉西路（新桥段）六条

道路的改造，总长度约为 1,490.44 米。其中： 

银元一路、银元二路、银元三路、银元四路、银元五路

呈南北走向，南侧接新和大道，北至工业区内部，红线宽 15～

20 米，长度分别为 186.93 米、206.15 米、171.10米、189.89

米、212.6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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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西路（新桥段）呈东西走向，西侧接新和大道，东

侧至潭头河，长度约 523.72 米，红线宽度 7～15 米。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机动车道、人行道、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生态恢复工程、交通疏解工程、其他工

程等）、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海绵设施、管线迁改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第三工业区周边交通

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76号 

（十五）新桥街道甘霖路（庄村路—上南大道）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南起规划上南大道，沿线与

规划长流陂路、景丰路、桥阳路、新沙路相交，北至现状庄

村路，道路全长 872.623 米，红线宽 32 米，双向四车道，设

计速度为 4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拆除现状路面、新建机动车道、人

行道及健步道、非机动车道、软基处理工程，完善交通安全

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多功能智能杆、照明、通信、

燃气及管线迁改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健步道、非机动车道、道路附属构筑工程、软

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监控设施工程、绿化工程、其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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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污水）、电气工程（含

缆线型管廊、通信工程、照明工程）、交通疏解工程、燃气

工程、管线迁改工程、海绵城市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甘霖路（庄村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2〕76号 

2 
《关于新桥街道甘霖路（庄村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3〕190号 

3 

《关于新桥街道甘霖路（庄村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暂定名）规划设计要

点的复函》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宝函

〔2023〕665号 

（十六）新桥街道甘霖路（洪田路—上南大道）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呈南北走向，道路全长约 1.518

千米，红线宽 32 米，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40 千米/小时，

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道路附属构筑工程、软基处理工程、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交通监控设施工程、生态恢复工程、其

他工程、施工期交通疏解等）、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

污水工程、再生水工程）、电气工程（含缆线型管廊工程、

照明工程（含多功能智能杆））、燃气工程、管线迁改工程、

海绵城市建设等。 



法律意见书 

 

 

 

第 21 页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甘霖路（洪田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1〕40号 

2 

《关于新桥街道甘霖路（洪田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可 研

〔2022〕10号 

3 
《关于新桥街道甘霖路（洪田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2〕60号 

4 

《关于新桥街道甘霖路（洪田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暂定名）规划设计要

点的复函》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宝函

〔2022〕529号 

（十七）新桥街道升光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为新桥街道升光工业区周边

交通整治工程，位于新桥街道升光工业区内。包含满寿路、

冼祠路、宝埔路三条道路的改造，约 1,544 米。其中： 

满寿路道路呈东西走向，西侧起点接现状东环路，终点

东至冼祠路，长度约 533.942 米，改造宽度 16.5～23.5 米，

道路为城市支路。 

冼祠路道路呈南北走向，北侧起点接满寿路，南侧终点

至雷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度约 492.101 米，改造宽度

10.0～12.5 米，道路现状为临时路。 

宝埔路道路呈南北走向，南侧起点接现状满寿路，终点

北至上南东路，长度约 518.226 米，改造宽度 9～15.5 米，

道路现状为临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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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沥青路面、新建混凝土路面、

路面井盖提升、现状绿化梳理、海绵城市建设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

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升光工业区周边交通

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69号 

（十八）新桥街道上高坡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含南浦路及黄埔路两条城

市次干路改造，其中南浦路西起 107 国道，东至广深高速，

道路整治长度约 1,689 米，道路红线宽为 30 米，现状路宽

30 米；黄埔路西起 107 国道，东至沙井东环路，道路整治长

度约 1,121 米，道路红线宽为 50 米，现状路宽 22～25 米。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沥青路面、健步道、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南浦路雨水口迁移、路面井盖提升、慢行系统

内井盖加装装饰井盖；道路两侧现状绿化梳理；黄埔路（东

环路－桥兴路）段人行道内箱变及电塔迁改等。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

电力迁改工程、海绵城市建设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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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上高坡工业区周边交

通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

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50号 

（十九）新桥街道象山工业区周边交通整治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为新桥街道象山工业区周边

交通整治工程，位于新桥街道象山工业区内。包含芙蓉四路、

芙蓉六路、芙蓉七路、赛尔康大道、明芙路、青草岗路、横

岗下大街、旧新玉大道、新源路、新柏路的道路交通整治，

总长度约 5,036米；芙蓉七路两侧现状临时停车场整治和旧

新玉大道现状临时停车场整治，面积约 10,239 平方米。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路面提升、人行道铺装更新、

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整合优化，照明改造等附属设施工

程，完善健步道、慢行交通标志。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机动车道、人行道、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生态恢复工程、交通疏解工程、其他工

程等）、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象山工业区周边交通

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97号 

（二十）新桥街道桥兴路（新沙路—上南大道）新建

工程 

1.项目概述 



法律意见书 

 

 

 

第 24 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起点接规划新沙路，终点接

规划上南大道，道路全长约 544 米，红线宽 10～18 米，双向

两车道，设计速度 20 千米/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人行道，对道路承

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种植乔木，完善交通安全设

施及市政配套设施（给排水、电气、燃气等），对涉及的管

线进行迁改工程。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机动车

道、人行道、道路附属构筑工程、软基处理工程、交通安全

设施工程、生态恢复工程、施工期交通疏解、其他工程等）、

给排水工程（含给水、雨水、污水工程）、电气工程（含电

力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燃气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及海绵城市等，对涉及的管线进行迁改。 

2.项目已取得批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新桥街道桥兴路（新沙路—上南

大道）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 发 改 概 算

〔2024〕100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已取得了立项等相关批复 

四、募投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 

（一）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募投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72,022

万元，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同时拟通过发行地



法律意见书 

 

 

 

第 25 页 

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因涉及债券发行费用及利息等

纳入成本，因此，募投项目总投资估算调整为 74,162 万

元。募投项目拟投入财政资金为 41,814 万元，占总投资比

例 56.38%。 

本项目于 2024 年 5 月发行 2024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第十期）专项债券资金，募集资金 6,460 万元
1
；2024 年

11 月发行 2024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第六十七期）专项

债券资金，募集资金 13,788 万元
2
；2025 年 5 月发行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第二十一期）专项债券资金，募

集资金 3,600 万元
3
；2025 年 6 月发行 2025 年深圳市政府

专项债券（第二十八期）专项债券资金，募集资金 2,000

万元
4
；2025 年 12 月发行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第七十八期），募集资金 2,900万元
5
；2026 年 4 月发行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第十三期），募集资金

2,900 万元
6
；本次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700

万元，计划于 2026 年本期申请 20 年期专项债券，债券利

 
1
 除新桥街道万丰村供用电安全整治工程项目、新桥街道上星村供用电安全整治工程项目外，其余子项目

曾通过发行 2024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期）募集资金。 

2
 募投子项目 1—7、12—13、15—16 曾通过发行 2024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七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募集资金。 

3
 募投子项目 1—20 曾通过发行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重点

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募集资金。 

4
 募投子项目 1—20 曾通过发行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重

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募集资金。 

5 募投子项目 1—20 曾通过发行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七十八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重

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募集资金。 

6 募投子项目 1、4、6-7、11-12、20 曾通过发行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桥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续发）募集资金。 



法律意见书 

 

 

 

第 26 页 

率参考本方案测算日（2026 年 6 月 16 日）的前五日 20 年

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 个基本点，即按 2.38%测

算。 

（二）预期收益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拟在还本付

息年份内，安排项目周边的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财政补

贴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城市更新地块为

新桥街道新桥东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三期、新桥街道 107 发展

带黄埔路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一期、新桥街道 107 发展带黄

埔路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二期、新安街道宝城 43 区碧海花

园城市更新单元、新桥街道南头关口片区（37、39、43）城

市更新单元、新桥街道上寮农批市场城市更新单元、新安街

道中心区 08—26 地块、新安街道中心区 11—12 地块、松岗

街道南边头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松岗街道 107 发展带潭头

片区（一）城市更新单元。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可

达到 1.57，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42，债券本息资金

覆盖倍数可达到 1.37 倍。“在项目运营收入或债券发行利率

单独在±20%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项目本息资金覆盖率、本

息资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 1，即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

率可达到 1.57，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42，债券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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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37 倍。”此外“对项目现金流状况进

行压力测试，各风险因素单独变动±15%的情况下测算结果

显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覆盖倍数

均>1，还本付息资金具有基本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五、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评级报告 

新世纪评级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评级报告》，认为本次发

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

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截至

2026 年 6 月 21 日最后查询日），新世纪评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10110132206721U）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获得证

监会《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7〕250 号），

取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质。 

综上，新世纪评级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法

人，具有从事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资质，具备为本期债券信用

评级出具评级报告的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

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号为：31440000G3478214XU）且年度考核合格。本所

指派的陈秀盈律师、杜珊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执业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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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资格。 

（三）财务评估报告 

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财

务评估咨询报告》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

信息，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16529413X），

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47470448）。中天正

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会计师事

务所。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

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

业资质。 

六、项目风险提示 

（一）项目建设风险 

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可能因项目设计方案变化、项目

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

管理水平、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的延迟，导致

不能按时完成、工程投资增加。另外，本项目位于我国华南

地区，自然灾害（台风、雷雨）多发，可能对项目建设过程

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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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运营风险 

项目运营期间，本期债券对应的本息可能因项目收入未

达预期而受到影响，同时本项目涉及项目建设，考虑到实施

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运营成本费用存在增加的风险。 

（三）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建

筑的建设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

直接破坏，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自然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火灾风险、洪水风险等。 

（四）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

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

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五）政策风险 

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如果国家对专项债券发行

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进而影

响项目建设。 

（六）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

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

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

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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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

风险。 

七、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

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内。 

3.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新桥街道办，该实施

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 

4.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已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 

5.根据《财务评估报告》关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自求平衡

测算结果，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规定。 

6.《实施方案》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

论证了项目合规性、筹资可行性、需求合理性、风险可控性

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符合财预〔2021〕61 号文规定。 

7.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

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8.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项目建设风险、项目运营风

险、自然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政策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

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

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正文完，下转签字页） 




